
          司法院少年及家事廳誠徵「科員」啟事         

徵才機關：司法院 

一、 職系：司法行政 

二、 職稱：科員 

三、 官職等：委任第 5職等或薦任第 6職等至第 7職等 

四、 名額：正取 1名，備取至多 2名，備取人員候補期間自錄取公

告之翌日起 3個月（本職如經甄審結果無適當人選時得從缺) 

五、 工作地點：司法院少年及家事廳（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 1段

124號） 

六、 工作項目：少年及家事事件相關司法行政業務。 

七、 資格條件：  

（一） 大學畢業(法律系、所尤佳)，且具本職務任用資格。 

（二） 工作熱忱、具獨立作業能力、擅長溝通協調及團隊工作者。 

（三） 具法制作業經驗及電腦文書處理能力（有視訊會議及網站資 

料維護能力者尤佳）。 

（四） 無特考特用調任限制、無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6條、第 28條及

公務人員陞遷法第 12條不得任用或陞任之情事者。 

八、 報名方式：意者請檢附（一）公務人員履歷表(需使用銓敘部所

訂之公務人員履歷表〈一般〉格式，含自傳、附最近 2 吋脫帽

正面半身相片 1 張）（二）最高學歷證件(最高學歷畢業證書，

惟倘依公務人員調任辦法規定，擬調任司法行政職系者，請提

供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之法律學分 20學分

以上相關證明文件及銓敘部認定具有司法行政職系專長之函文)

（三）現職派令及最近一次銓敘部銓審審定函影本（四）考試

及格證書（五）最近 5 年考績通知書影本（六）如為身心障礙

人員，請檢附身心障礙手冊影本或相關證明文件，並檢附上班

時間聯絡電話或行動電話，信封註明「應徵司法院少年及家事



廳科員」字樣，於 112 年 2 月 4 日前（郵戳為憑）掛號郵寄司

法院少年及家事廳第三科收（地址：100203 臺北市重慶南路 1

段 124號），不接受親自報名。 

九、 甄試方式：採面試、電腦公文製作測驗。經審查符合者，擇優

通面試，並視需要進行電腦文稿擬辦測驗（輸入法請註明於履

歷資料第 1頁右下角）；資格不合或應備文件不齊全者，不予受

理亦不通知補件。書面審查不符需求而未通知參加考試或考試

後未錄取者，恕不另函通知及退件。(未獲通知參加考試或錄取

之應徵者如需返還書面應徵資料，請附足資回郵信封，俾利郵

寄)。 

十、 錄取公告：本次甄試錄取人員，公告於司法院網站之徵人啟事 

(司法院網站：http://www.judicial.gov.tw/)。 

十一、聯絡電話：02-23618577轉 620（管小姐） 

十二、上網公告期間：至 112年 2月 4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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